淮安市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发布和使用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为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工程造价，更好地为工程建设各方主体提供信息服务，根据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》（住建部16号令）、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、《江苏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163号令）和苏建价站【2020】1号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材料价格发布工作的通知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将我市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发布和使用作如下说明：
一、自2026年2月起，淮安市发布的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统一为不含税价格，税率适用标准以国家税务部门发布的最新规定为准。
二、建设工程材料信息价是指经多点采集、调查、分析、测算后定期发布的建设工程各类建筑材料的当期市场综合价格，除特别标注外，包括材料自采购地运至施工现场或工地仓库所发生的全部费用，由材料原价、运杂费、运输损耗费和采购及保管费组成。
三、建材信息价的使用
“建材信息价”（原指导价）不属于政府定价，仅作为编制建设工程概算及结算的计价参考。建设工程计价时，应综合考虑项目特点、档次需求等因素，结合市场实际合理确定材料价格。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“建材信息价”，由发承包双方在施工合同中自行约定。因使用“建材信息价”不当造成的经济纠纷，由使用方自行解决。
